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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水利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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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的术语和定义，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的基本内容、方法和技

术流程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山东省河湖水域岸线范围内的河湖建设项目、河湖生产活动、河湖水体信息等遥感监

测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河湖水域岸线  water area and shoreline of rivers and lakes 

包括河湖水域和岸线。 

注： 河湖水域是指江河、湖泊、水库、塘坝、人工水道、溪流等水域。河湖岸线是指河流两侧、湖泊周边一定范围

内水陆相交的带状区域。 

 3.2 

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of water line zone along rivers and lakes 

利用遥感影像、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和地面观测数据，对河湖水域岸线管理范围内的河湖建设项目、

生产活动、河湖水体信息等进行解译和分析。 

 3.3 

河湖建设项目  construction projects of rivers and lakes 

在河湖水域岸线一定范围开展的建设项目。 

示例：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隧道、渡口、管道、缆线、拦河闸（坝）、取水、排水等建

筑物及设施、光伏、风电、河湖综合整治工程、河湖生态修复工程、公园景点、大棚、厂房、民房等。 

 3.4 

河湖生产活动  productive activities of rivers and lakes 

在河湖水域岸线一定范围开展的生产活动。 

示例：采砂、取土、爆破、钻探、挖筑鱼塘、畜牧养殖、垃圾堆放等。 

 3.5 

解译标志  interpretation key 

遥感影像解译时，判别目标物所依据的图像特征。 

注： 包括目标物的形状、大小、阴影、色调、纹理、图案、位置、布局等。 

 3.6 

遥感监测工作底图  thematic map of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用于反映河湖水域岸线本底情况，为河湖基本信息展示、河湖建设项目、河湖生产活动、河湖水体

信息监测提供工作条件的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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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工作内容包括河湖建设项目、河湖生产活动、河湖水体信息遥感监测等。 4.1 

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工作程序包括数据准备与处理、信息提取、现场复核、成果分析管理等。 4.2 

资料准备时，应搜集已有河湖水域岸线成果资料，至少包括河湖管理范围、河湖保护范围、河湖4.3 

水域岸线土地利用状况、河湖岸线功能区范围、水利工程、已批复的河湖建设项目等。 

根据遥感监测工作内容及要求确定遥感监测平面精度和频次。针对河湖建设项目、生产活动的遥4.4 

感监测成果比例尺宜不小于 1:10 000。 

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的大地基准应采用 CGCS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高程基准应采用 1985 国4.5 

家高程基准。 

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应与其他监测手段密切配合，同一监测区采用多种技术方法取得的监测成4.6 

果，应相互对比、验证及修正后综合利用。 

时间基准应采用公元纪年。 4.7 

计量单位：长度、高程单位采用米（m），结果保留一位小数；面积计算单位采用平方米（m
2
），4.8 

结果保留二位小数；小数进位采用四舍五入方法。 

遥感监测成果应包括遥感影像、工作底图、信息提取成果、现场复核数据、成果分析报告等。 4.9 

5 数据准备及处理 

数据准备 5.1 

5.1.1 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所需数据类型包括遥感影像数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专题数据等。 

5.1.2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包括行政区划、河流水系、道路、土地利用状况等。 

5.1.3 专题数据包括河湖管理范围、河湖保护范围、河湖岸线利用与保护规划、河湖建设项目、河湖

生产活动、河湖水体信息等数据。 

遥感数据要求 5.2 

5.2.1 遥感影像宜选取多源、多光谱遥感影像，综合考虑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传感器类型、影

像幅宽范围、可获取性等。 

5.2.2 空间分辨率应根据遥感监测需求确定，其中对河湖建设项目、河湖生产活动的监测宜选取不低

于 2.5 m 的影像，对于重点区域可采用更高分辨率的影像。 

5.2.3 时间分辨率应根据遥感监测需求，选择满足监测时段要求的多时相遥感影像。 

5.2.4 同等时空分辨率和影像幅宽条件下，晴好天气宜优选光学卫星影像，多云多雨天气宜优先选择

雷达影像；目标地物难以辨识或重点区域宜选择低空航摄影像。 

5.2.5 选取的遥感影像应易于区分河湖建设项目、河湖生产活动、河湖水体信息等。 

5.2.6 遥感影像选择质量要求： 

—— 光学卫星影像宜选择时相一致或接近的影像；所选影像应层次丰富、清晰易读、色调均匀、

反差适中、无噪声和条带缺失；融合后的影像色彩应接近真实自然，色彩均衡，无明显偏色

与拼接痕迹；影像选择质量要求参照 GB/T 15968 和 SL 592 执行； 

—— 雷达卫星影像宜选择获取方式一致的图像，如拍摄模式、入射角、极化方式等相邻轨道图像

的获取时间和间隔应一致；具体选择影像质量要求参照 CH/T 6006 执行； 

—— 低空航摄影像宜选择图像清晰、层次丰富、反差适中、色调柔和，并能辨认出与地面分辨率

相适应的地物影像；影像上不应有云、云影、烟、大面积反光等缺陷；影像选择质量要求参

照 GB/T 3961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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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影像处理 5.3 

5.3.1 遥感影像处理应包括光学卫星遥感影像处理、雷达卫星影像处理和低空航摄影像处理。 

5.3.2 光学卫星遥感影像宜经过辐射校正、几何纠正、波段合成、图像融合、数字镶嵌与裁剪、图像

增强等预处理，其质量要求参照 GB/T 15968 执行。 

5.3.3 雷达遥感影像应经过噪声去除、辐射定标、地形校正处理，其质量要求参照 CH/T 6006 执行。 

5.3.4 低空航摄影像需进行快速拼接、精细拼接等处理，其质量要求参照 GB/T 18316 和 GB/T 39612

执行。 

工作底图制作 5.4 

5.4.1 工作底图包括基础地理信息图层、遥感影像图层、流域图层、河湖边界图层、河湖建设项目图

层、河湖生产活动图层、土地利用和植被类型图层等。 

5.4.2 搜集整理行政区划、居民地、河湖边界、河湖建设项目、河湖生产活动、河湖水体等数据资料，

进行空间化和矢量化，制作河湖遥感监测工作底图。 

5.4.3 工作底图设计制作流程包括数据源分析与预处理、工作底图显示方案和符号设计、工作底图编

制、元数据制作、成果质量检查等。 

5.4.4 工作底图数据分层组织需充分考虑底图使用要求和要素之间关系，兼具实用性与科学性。根据

制图区域面积、制图区域特点和使用要求对各类要素进行分级显示。 

5.4.5 工作底图符号图及注记参照 SL 73.7 要求执行。 

5.4.6 工作底图图廓整饰、注记主要内容应包括图名、内外图廓线、坐标网线、图例、指北针、比例

尺、监测时间等，制图规范参照 GB/T 28923.1 执行。 

6 信息提取 

基本要求 6.1 

6.1.1 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信息提取包括河湖建设项目信息提取、河湖生产活动信息提取、河湖水

体信息提取等。 

6.1.2 根据监测需求确定河湖建设项目信息、生产活动信息、水体信息的提取频次。大范围的河湖建

设项目、生产活动信息宜按每季度一次的频率；水体信息宜按每月一次的频率。对于重点区域、重点时

段可加密频次。 

6.1.3 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信息提取工作流程包括解译标志建立、遥感解译、信息分析、信息更新

与跟踪。 

6.1.4 采用遥感手段不能或不易获取的水体信息，可使用现有资料、地面采样数据等进行补充。 

解译标志建立 6.2 

6.2.1 遥感影像解译前，应根据监测内容、遥感影像特征（分辨率、时相、色调、几何特征、影像处

理方法）、外业调查等建立遥感解译标志。 

6.2.2 分析河湖水域岸线范围内各类建设、生产活动特点，从影像纹理、影像色彩等方面，利用色彩、

形状、大小、纹理等地物识别特征，分析不同类型要素在遥感影像中的基本特征，建立各类活动要素的

遥感解译标志。 

6.2.3 解译标志类型应包括河湖建设项目、河湖生产活动和河湖水体信息的各类典型地物影像特征。 

6.2.4 解译标志应具有代表性、实用性和稳定性，可采用以下方法建立： 

—— 根据解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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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图像与实地活动要素对照； 

—— 与相同地区既有的典型遥感解译成果对照。 

6.2.5 解译标志应通过野外调查，与遥感影像建立对应关系，修正初期建立的解译标志，最终确立不

同活动要素的遥感影像特征。 

6.2.6 对典型的解译标志和重要的要素分类界线、同质要素由于空间变异间接引起的解译标志差异等，

应实地拍摄照片、绘制野外素描图，并做好野外记录。 

6.2.7 对各种解译标志应有详细的文字描述，并整理成册。解译标志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A。 

河湖建设项目和生产活动信息 6.3 

6.3.1 河湖建设项目和生产活动信息提取内容包括位置、占地面积、类型等信息。 

6.3.2 河湖建设项目和生产活动信息提取流程包括解译、合规性分析、跟踪分析三部分。 

6.3.3 可采用目视解译、自动提取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对河湖建设项目和生产活动要素进行解译。目

视解译方法可采用直接判读、逻辑推理或地理相关分析等多种方法，相互配合使用。自动提取方法可采

用基于地物光谱分析识别、专家系统识别、面向对象方法和深度学习方法等。 

6.3.4 将解译获取的河湖建设项目和生产活动要素图斑，与现有河湖管理范围图层、建设项目和生产

活动图层叠加分析，基于空间位置关系进行合规性核查，初步判定其合规性。同时按规定的数据结构进

行编码，赋予行政区划、河湖名称、河湖长信息、类型等属性，并进行校验和逻辑错误检查。 

6.3.5 对提取的河湖建设项目和生产活动信息应进行持续跟踪监测分析，及时更新其状态变化信息。 

河湖水体信息 6.4 

6.4.1 河湖水体信息提取内容包括水体范围信息（分布、面积）、水量信息、水环境因子信息等。 

6.4.2 水体范围信息可采用目视解译、自动提取或两种相结合的方法获取。将获取的水体范围图斑，

按规定数据结构进行编码，赋予其行政区划、河流名称等属性，并进行校验和逻辑错误检查。 

6.4.3 目视解译方法可采用直接判读、逻辑推理或地理相关分析等多种方法，根据水体在影像上的特

征及其与其他地物的相互关系，勾绘水体边界；水体自动提取方法宜采用阈值法和水体指数法。 

6.4.4 河湖水量信息可综合水位、面积和水下地形数据，采用水量平衡法、水域面积～水位～水量相

关法等估算确定。 

6.4.5 水环境因子包括叶绿素 a 浓度、悬浮物浓度、水体透明度等。各因子信息提取宜选用经验或半

经验模型获取。  

质量要求 6.5 

6.5.1 河湖建设项目、生产活动信息图斑应能完整的描述河湖建设项目和生产活动要素的外轮廓线，

允许误差宜控制在 1个像元。 

6.5.2 河湖建设项目、生产活动信息解译最小图斑根据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确定，图斑最小尺寸宜大

于 4*4 像元；条状图斑短边长度宜不小于 4个像元。 

6.5.3 河湖建设项目、生产活动、水体信息提取成果应包括行政区划、河湖信息、河湖长信息、类型、

面积等属性信息，表格格式参见附录 B、附录 C。 

6.5.4 解译结果应抽取不少于总图斑数量 30 %进行内业核查，核查对象应覆盖河湖建设项目、生产活

动、水体信息中的所有类型。 

6.5.5 河湖建设项目、生产活动信息提取成果准确率包括空间信息准确率、属性信息准确率，两者均

大于 80 %方为合格。 

6.5.6 提取的单项水体面积数值等与核查人员认定的实际数值相差超过 20 %，则认定该项信息提取成

果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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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复核 

复核内容 7.1 

7.1.1 对初期建立的各类解译标志均应进行现场复核。 

7.1.2 对信息提取过程中发现的疑点、难点问题应进行现场复核。 

7.1.3 对与现有资料对比有较大差异的信息提取成果进行现场复核。 

7.1.4 对信息提取成果的位置、面积、类型等属性信息的准确性进行现场复核。 

复核方法 7.2 

7.2.1 河湖建设项目、生产活动信息可采用现场人工复核或航摄的方法，利用移动采集终端，通过现

场交流、询问、拍摄照片等方式进行现场核查。 

7.2.2 河湖水体范围信息（分布、面积）、水量信息可通过搜集实测水文监测数据进行复核。 

7.2.3 河湖水体信息可采用现场取样、化验的方式，对提取成果进行复核。 

7.2.4 应综合考虑信息提取成果重要程度、分布等因素，采用抽样方法选取复核样本。复核样本应包

含信息提取成果中的全部类型，并应在空间上分布均匀。 

7.2.5 复核样本的数量符合下列要求： 

—— 应从各类信息提取成果中抽取不少于总数 5 %，作为复核样本进行现场复核； 

—— 对信息提取成果中的疑、难点，应补充解译标志，并抽取不小于 50 %的样本进行现场复核； 

—— 对信息提取结果与现有资料对比有较大差异的，应 100 %进行现场复核。 

复核要求 7.3 

7.3.1 现场复核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补充解译标志，并采用新解译标志对信息提取成果进

行校核。 

7.3.2 根据现场复核结果对现有信息提取成果进行修改完善，填写现场复核记录表。现场复核记录表

格式参见附录 D。 

7.3.3 现场复核点的实地平面位置误差应小于所使用的遥感影像 1个像元大小。 

7.3.4 经现场复核发现不能达到质量控制要求的信息提取成果，应重新解译。 

8 数据管理 

数据整理 8.1 

8.1.1 信息提取、现场复核工作完成后，应进行数据整理和综合分析，包括数据整理、编制遥感监测

分析报告、建立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数据库等工作。 

8.1.2 成果数据包括空间数据、专题图数据、清单数据和专题报告等。 

8.1.3 空间数据包括遥感影像数据，工作底图矢量数据，河湖建设项目矢量数据、生产活动矢量数据

和水体信息矢量数据等。 

8.1.4 专题图数据包括：河湖基本信息专题图、河湖建设项目专题图、河湖生产活动专题图和河湖水

体信息专题图。 

8.1.5 清单数据包括河湖监测任务清单、河湖建设项目清单、河湖生产活动清单、水体信息清单。 

8.1.6 遥感监测分析报告应包括遥感监测的目标、主要内容、采用的遥感影像、数据处理方法、遥感

解译标志、信息提取、现场复核、质量检查和成果分析等。 

数据库建立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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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集成空间数据、专题图数据、清单数据、专题报告等，建立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数据库。 

8.2.2 原始数据、最终成果均应有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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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解译标志表 

解译标志表见表A.1。 

表A.1 解译标志表 

编号 行政区划 
解译标志位置 定性描

述 
类型 影像特征 影像类型 

遥感影 

像图片 
照片编号 

照片拍

摄方向 

照片拍

摄日期 
备注 

经度 纬度 

             

             

             

注1：行政区划是指目标物所在行政区划，按照国家统一行政区划编码填写。 

注2：经纬度坐标单位以十进制度计，小数位保留7位小数。 

注3：影像特征是指对地物在影像上所表征的色调、阴影、几何形状、大小、纹理、空间分布和组合特征等描述性

特征。 

注4：影像类型是指建立专题信息解译标志所对应的遥感影像的影像类別、图幅编号、时相和波段组合方式等。 

注5：照片编号包括照片名称和拍摄吋间。 

注6：照片拍摄方向注明照片拍摄的具休方向，应以统一的拍摄方向进行操作。 

注7：备注包括对目标物占地面积、范围进行的描述。 

填表人：           核查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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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河湖建设项目和生产活动 

河湖建设项目见表B.1。 

表B.1 河湖建设项目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

号 

河

湖

名

称 

河

湖

编

码 

所在位置 河湖长负责人 

项目

类型 

长度

（m） 

面积

（m
2
） 

管理单位 划界时间 
市 县 镇 村 

岸

别 

经

度 

纬

度 

县

级 

乡

级 

村

级 

                  

                  

                  

                  

注1：岸别根据河流流向确定左岸或右岸，湖库填写所在方位。 

注2：经纬度坐标单位以十进制度计，小数位保留7位小数。 

注3：项目类型是指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隧道、渡口、管道、缆线、拦河闸（坝）、

取水、排水等建筑物及设施、光伏、风电、河湖综合整治工程、河湖生态修复工程、公园景点、大棚、厂

房、民房等中一类。 

注4：长度是指沿岸线长度。 

填表人：           核查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河湖生产活动项目见表B.2。 

表B.2 河湖生产活动项目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

号 

河

湖

名

称 

河

湖

编

码 

所在位置 河湖长负责人 

活动

类型 

长

度

（m

） 

面积

（m
2
） 

管理单位 划界时间 
市 县 镇 村 

岸

别 

经

度 

纬

度 

县

级 

乡

级 

村

级 

                  

                  

                  

                  
注1：岸别根据河流流向确定左岸或右岸，湖库填写所在方位。 

注2：经纬度坐标单位以十进制度计，小数位保留7位小数。 

注3：活动类型是指采砂、取土、爆破、钻探、挖筑鱼塘、畜牧养殖、垃圾堆放等中的一类。 

注4：长度是指沿岸线长度。 

填表人：           核查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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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水体信息表 

水体信息表见表C.1。 

表C.1 水体信息 

序

号 

河湖编

码 

河湖名

称 

河湖类

型 

面积

（m
2
） 

水量

（m
3
） 

叶绿素 a 浓

度（μg/L） 

悬浮物浓度

（mg/L） 

水体透明度

（cm） 
…… 

          

          

          

          

          

填表人：           核查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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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现场复核表 

现场复核表见表D.1。 

表D.1 现场复核表 

序

号 

所在位置 

河段

编码 

河湖长姓名及

职务 
解译结果 复核结果 

河湖

名称 
市 县 镇 村 岸别 经度 纬度 

县

级 
乡级 村级 类型 

长度

（m） 

面积 

（m
2
） 

复核 

类型 

定性 

描述 

长度

（m） 

面积

（m
2
） 

                    

                    

                    

                    

注1：岸别根据河流流向确定左岸或右岸，湖库填写所在方位。 

注2：经纬度坐标单位以十进制度计，小数位保留7位小数。 

注3：长度是指沿岸线长度。 

注4：类型是指河湖建设项目和生产活动的类型。 

注5：定性描述包括对通过现场复核后对图斑基本特性进行的描述。 

注6：长度是指沿岸线长度。 

填表人：           核查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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